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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直播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重要业态，生态繁荣背后伦理失范问题凸显，虚假宣传、低俗表演、数据

造假、隐私侵犯及算法滥用等乱象频发，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其成因与技术特性、资本逻辑、监管局

限及主体伦理素养缺失相关，算法放大不良内容传播，流量至上催生短期逐利行为。需构建多元协同治

理体系，通过完善法规监管、压实平台责任、强化行业自律、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与社会监督，推动行业

规范化发展，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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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at of China’s internet economy. Behind its pros-
perous ecosystem, prominent ethical anomie issues have emerged, with frequent disorders such as 
false promotion, vulgar performances, data fraud, privacy infringement and algorithm abuse, re-
stricting the industr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auses are related to technical characteris-
tics, capital logic, regulatory limitations and the lack of main subjects’ ethical literacy—algorithms 
amplify the spread of harmful content, and the “traffic-first” orientation fosters short-term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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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behavior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
tem: improve legal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s, consolidate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and enhance public media literacy and social supervision. This 
will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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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直播作为数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形态之一，已深度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52 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达 8.74 亿，占网民总数

79.3% [1]。网络直播从早期的娱乐表演扩展到电商带货、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多元

化的业态结构和庞大的产业规模。然而，在这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伦理失范事件频频发生，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诸如，引发舆论哗然的“验资 PK”事件中，平台头部主播用话术诱导和煽动粉丝打赏晋级，导致

部分粉丝甚至借贷打赏。此外，网红“柴怼怼”及其妻子通过蓄意抹黑相关企业吸粉引流，而自己却售

卖染色玉石和虚假功效的茶饮，达到以流量换销量变现的不法目的。此类事件不仅暴露了网络直播行业

的伦理缺失，更折射出直播生态系统存在的价值扭曲。 
事实上，伦理失范是指“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

或者缺失，或者虽存在但却失效，无法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调节作用”[2] (p. 15)，表现为社会规范失效、

价值共识弱化，导致行为偏离伦理准则的状态。数字时代平台经济与算法权力加剧并重塑了伦理失范。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直播伦理失范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更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尤其是青

少年价值观养成造成负面影响。中央网信办在“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中，

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3]。这一措施体现了国家对网络直播乱象治理的高度重视。现有研究已从多角度

触及网络直播的伦理问题。直播研究多聚焦失范行为的现象描述(如内容低俗)与消费文化动因；平台治理

研究探讨了平台的动态治理策略(如“自适应治理”)及法律规制难题；算法伦理研究则揭示了算法在直播

中的“驯化”机制及其引发的隐私、公平等挑战等。上述相关研究未能将平台治理、算法运作与具体网

络直播伦理失范的生成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内进行阐释。因此，深入剖析网络直播生态中的伦理失范现象

及其成因，系统探究其形成机理并提出有效的治理措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2.1. 网络直播中的虚假内容与误导宣传 

网络直播生态中的虚假内容与误导宣传已成为最为普遍的伦理失范现象，其表现形式多样，负面影

响范围广泛。实际上，编造虚假场景与人设是网络直播虚假内容的典型表现。中央网信办在“清朗·网

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中，将“编造虚假场景人设，无底线带货营销”列为首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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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问题，重点列出诸如“编造虚假‘扶贫’‘助农’‘患病’等场景，通过‘扮穷’‘卖惨’诱导网民购

买低质伪劣商品”[3]在内的多种违规行为。在“大凉山造假事件”中，主播通过编造虚假情节吸引关注。

其实，直播过程中的主播人设及其情节，全是网络服务机构精心设计编造的结果。他们直播带货的商品

并非在大凉山，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内容造假。此种行为不仅欺骗消费者，更消耗了社会同情心，破

坏了社会信任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伪科普”和“伪知识”传播是另一类常见的虚假内容形式。一些网络主播冒充相关

领域专家，通过传播不实信息误导公众。诸如，直播内容涉及“伪科普”和“伪知识”以混淆视听，“冒

充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专业人员，借提供所谓‘专业服务’带货卖课，开展不当营销。打

着‘情感咨询’‘婚恋军师’等名义歪曲婚姻观念”[3]。此外，在医疗健康领域，私域直播领域存在的

虚假宣传与夸大功效尤为严重，部分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诱导营销。这

些伪科普内容不仅误导消费者作出错误的购买决策，更可能延误疾病治疗，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实际上，虚高销量与夸大宣传在电商直播领域尤为突出。部分电商直播动辄发布“库存秒光”等惊

人销售数据，以虚假销售信息制造饥饿营销，诱导粉丝盲目购买。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多部法律法规，更导致恶性竞争。不容忽视的是，此类形式

已呈现跨平台和体系化特征，逐步形成一体化产业链，使得虚假宣传行为更加隐蔽和难以识别。 

2.2. 网络直播存在低俗内容与泛娱乐化倾向 

低俗内容与泛娱乐化是网络直播生态中另一突出的伦理失范现象，其以追求感官刺激和流量最大化

为目的，严重破坏了网络生态和社会风气。首先，软色情与性暗示内容在某些直播领域普遍存在。中央

网信办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将传播软色情信息列为重点整治问题，指出部分直播“衣着暴露，刻意展示

带有性暗示或性挑逗的动作，言语挑逗，发布‘软色情’擦边‘泛黄’内容，严重破坏直播生态”[3]。
这类内容往往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规避直接监管，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尤为深远，尤其是对青少年

群体的价值观形成造成严重误导。 
其次，低俗惩罚与博眼行为同样常见于各类互动直播中。中央网信办指出，部分直播包含“使用侮

辱性、暴力性、低俗无底线的惩罚方式博眼球、赚流量，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诱导高额打赏”[3]等行为。

这类直播内容以伤害参与者的尊严、故意制造冲突对抗为卖点，以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窥视欲，实质

上就是对个体尊严和社会公德的公然挑战，其目的则是通过“出位”直播以博取关注和流量。此外，刻

意制造冲突与对立也是低俗直播的重要内容特征。部分主播通过“污言秽语，拉踩引战、互相挑衅、攻

击谩骂，刻意营造冲突对抗氛围，刺激打赏”[3]。实际上，在被查处的相关直播案件中，因主播炒作不

良信息以挑动社会对立而被平台限制账号的不在少数。这类内容不仅污染网络环境，更可能引发线上线

下的群体对立和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2.3. 网络直播存在数据造假与流量操纵 

数据造假与流量操纵已成为网络直播行业的潜规则和顽疾，其产业化、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严重

扰乱了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首先，“刷单炒信”与数据注水是电商直播中最常见的数据造假形式。

“此类行为形式更隐蔽，除传统刷单外，还出现虚构 IP、使用僵尸账号等新型技术手段，数据造假识别

难度加大。”[4] (p. 57)这些造假行为不仅制造了网络直播虚假的市场繁荣景象，更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

信息作出购买决策，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次，流量作弊与算法操纵则是网络直播中

的突出问题。一些网络直播服务机构想方设法篡改播放数据或者通过机器人等手段打造高流量的直播账

号，然后再将其转卖给相关网络主播或者供货品牌方，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流量变现链条。在“验资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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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平台虽然标榜“自愿打赏”，实则暗地里通过算法将高打赏直播间的流量推向高峰，造成刷礼

物多流量就越高的假象。实际上，这种算法推荐与商业利益的深度捆绑，已经使流量操纵不再是个别主

播的独立行为，而是平台默许甚至鼓励的行为。 
再次，打赏机制的非理性诱导也是建立在扭曲的数据之上。平台在与主播签订合同时，往往要求主

播自愿延长直播时间，将此类法律风险转嫁给主播，从而使直播打赏行为转化为纯粹的数据流量竞争的

金钱游戏。这就导致诸多参与者因受主播话术煽动而出现非理性的借贷打赏，此类直播必然导致从业者

乃至网络空间的伦理缺失，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2.4. 网络直播中的隐私侵犯与权利侵害 

随着网络直播场景的不断扩展，直播生态中的隐私侵犯与权利侵害问题日益凸显。首先，偷拍直播

未经同意的隐私是直播领域较为常见的侵权形式。这种直播将“隐私信息公开化”[5] (p. 35)以博取网民

的猎奇心理，主要表现为主播通过追逐、拦截、骚扰他人直播搭讪，在未征得被拍摄人同意的情况下，

将其形象和言行在直播平台公开传播，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事实上，近年来搭讪直播与

街头骚扰呈现增多趋势。中央网信办在专项整治行动中，明确将“追逐、拦截、骚扰他人直播搭讪，扰乱

公共秩序”[3]列为整顿重点。这类网络直播打着“真实记录生活”的幌子，以侵犯他人权利达到换取流

量变现，直接对受害者造成心理伤害，还会引发模仿效应，破坏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和人际信任。 
其次，对网络用户数据滥用与算法歧视则是更为隐蔽的侵权形式。2025 年年初，“公安网安部门依

法查处 8 家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MCN 机构”[6]，暴露了部分直播机构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用户

数据，用于精准营销甚至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此外，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从而限

制了用户的信息接触多样性，实质上侵犯了用户获取多元信息的权利。 

2.5. 网络直播还造成对特殊群体权益的侵害 

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是网络直播受众中的特殊群体。事实上，对此类群体的权益侵害体现了网络直播

生态中的道德底线失守，其影响尤为恶劣。首先，未成年人在直播中权益受到侵害是其中最令人担忧的

问题。一些不良机构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甚至诱导未成年人进行非理性打赏，对其身心健康和价值

观养成造成严重伤害。在“验资 PK”等网络直播事件中，大量青少年粉丝在话术煽动下参与非理性打赏。

中央网信办为此专门部署“整治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强化涉未成年人不良内容治理，净化儿童智能

设备、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专区等重点环节信息内容”[3]。其次，老年人同样是不法直播侵权的常

见对象。市场监管总局在整治私域直播虚假宣传违法行为时发现，部分不法商家“以‘健康’为噱头，通

过‘直播领福利’‘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形式侵害老年人权益”[7]。这些行为利用老年人对

健康的关注和信息不对称，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和场景，精准“围猎”老年群体，诱导其购买高价甚至

无效的产品和服务，实质上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精准欺诈。 
此外，利用弱势群体博取同情也是常见的伦理失范行为。中央网信办指出，部分直播“利用未成年

人、残障人士、孤寡老人等形象吸粉引流”[3]，将这些群体工具化，作为吸引流量和打赏的手段。这种

行为不仅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尊严和权益，更可能导致社会同情心的透支和公共资源的滥用。 

3. 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成因剖析 

3.1. 技术与算法驱动为网络直播伦理失范提供技术可能 

一方面，算法推荐的内容导向是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重要技术推手。算法作为网络直播内容分发的

核心技术，其设计理念和运行逻辑深刻影响着直播生态的演变方向。它往往优先推荐高互动、高停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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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内容，这类内容往往具有刺激性强、情绪化程度高、冲突性激烈等特征。平台通过算法将高打赏的

直播间推上流量高峰，造成越刷礼物直播间就越火的恶性循环。实际上，这种算法逻辑就是形成一种扭

曲的激励机制，使主播不得不迎合算法偏好，生产更多能够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而非真正有价值

的信息。 
另一方面，数据造假技术的迭代升级也为伦理失范提供了技术可能。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迭代，网

络直播场景中的虚高销量与夸大宣传等行为“形式更隐蔽，除传统刷单外，还出现虚构 IP、使用僵尸账

号等新型技术手段，数据造假识别难度加大”，数据造假形式已“呈现跨平台、链条化特征，形成‘刷单

–好评–种草–带货’一体化产业链，从‘粗放刷单’转向‘技术化、产业化’”[8]。这种技术化、产

业化的造假能力，使得识别和打击伦理失范行为的成本大幅提高，而违规者的违法成本则相对降低。 
此外，监管技术面临的取证难题同样是技术层面的挑战。部分不法分子通过举办“社区义诊”“送

鸡蛋”等各类线下活动诱导老年人加入微信群或者下载小程序，再发链接进入私域直播间进行“坑老”

营销。然后，不法商家通过“‘播完即关’、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销毁证据、逃避责任”[9]，导致很

难进行主动监控监测、取证不法直播内容以及对相关不法分子的追溯。这就给监管执法工作带来了困难

和挑战，从而也构成网络直播伦理失范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条件。 

3.2. 流量与资本驱动是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根源 

流量至上的商业模式是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根源。在当前的网络直播生态中，流量直接关联着各方

主体的经济利益。直播平台依靠流量获取广告收入和资本估值，MCN 机构通过流量实现商业变现，而主

播则凭借流量赢得知名度和收益。这种利益捆绑导致“流量至上”成为行业共识。“一些 MCN 机构特别

是中小型机构，存在只要短期流量、不顾长期效益的做法”[10] (p. 57)，这种短视行为正是流量至上商业

模式的必然产物。其次，资本回报的短期压力同样助推了伦理失范现象的蔓延。实际上，“不良 MCN 机

构像流水线上的作坊，批量生产‘爆款’，却不在乎内容的真实性”[11] (p. 113)。这种作坊式的内容生

产模式，反映了资本对投资回报率和周转速度的要求。当资本追求短期高回报时，直播内容生产的周期

被压缩，质量让位于数量，从而导致大量同质化、低俗化内容的产生。 
此外，网络直播行业内部的分配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失衡。实际上，直播行业的头部与尾部主体

的收入差距极为悬殊，头部主播单场收入往往远超普通主播，收入鸿沟日趋扩大。这种极化的收入分配

驱使大量中小主播和机构采取极端手段争取流量，而头部主播则产生“赢家通吃”的心态，忽视自身的

社会责任和伦理底线。 

3.3. 监管挑战与局限是伦理失范得以存在的制度条件 

网络直播业态的快速创新与发展，使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速度稍显滞后。这就要求完善直播电商服

务规范相关法律法规以防止伦理失范的进一步扩大。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业态，其业务模式、技术手段和

参与主体不断变化，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需要一定周期，这种制度创新与业态创新之间的时差，为

各种“打擦边球”的行为提供了空间。其次，跨部门协同机制的不足同样制约了监管效能。网络直播活

动具有跨地域、跨平台、多主体的特点，而传统的监管模式往往基于地域管辖和部门分工，这种条块分

割的监管架构与直播活动的网络化特征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导致监管盲区和执法难度的增加。 
此外，违法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也是监管乏力的重要表现。当前直播生态治理面临主播和 MCN 机构等

直播主体违规违法成本低的挑战。对涉案主播或者 MCN 机构不仅在处罚额度方面难以触及其要害，而且

也存在监管范围和程度等方面不足。这导致“商家被处罚后可换账号继续经营，信用惩戒力度不足”[4]。
这种违法违规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实质上降低了违规行为的法律风险，变相加大不法直播的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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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体价值迷失与工具理性导致直播突破伦理底线的行为 

当前网络直播生态中，部分主播存在畸形的名利观。实际上，当流量变现的物质成功和名声曝光成

为直播唯一的价值尺度，直播内容创作的本真意义就被异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从而导致各种突破伦理

底线的行为。其次，直播行业伦理标准的缺失使得网络主播缺乏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目前的网络直播

行业尚未形成普遍认同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从业者在面临伦理抉择时缺乏明确指引，往往基于

短期利益而非长期价值作出决策。 
此外，公众媒介素养的不足也为伦理失范内容提供了生存土壤。面对网络直播生态中的虚假宣传、

低俗内容以及“碰瓷式营销”，部分受众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批判意识，客观上使得这类内容仍有相

当的市场需求。 

4. 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措施 

4.1. 进一步完善法治监管体系和处罚力度 

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体系是治理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基础。面对不断创新发展的网络直播生态，

迫切要求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密切关注网络直播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及时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消除监管空白和模糊地带。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推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化平台责任。新修订的

法律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实施，为整治提供法律保障，各地也纷纷出台针对性举措。其次，创新监

管方式手段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面对网络直播领域的技术复杂性、主体多元性和行为隐蔽性，传统

监管方式已难以适应治理需求。市场监管部门要通过“强化电子取证固证、跨区域协同办案、全链条‘穿

透式’监管等针对性手段，着力提升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能力和水平”[9]。特别是针对不法

商家“播完即关”、屏蔽信息等逃避监管的行为，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技术监管手段，实现监管环

节的前移和监管范围的全面覆盖。 
此外，加大执法处罚力度是遏制伦理失范行为的必要措施。针对当前治理面临商家违法成本低的困

境，需要进一步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目前，全国市场监管

部门共对私域直播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立案 30 件，其中私域直播平台 6 件，直播商家 24 件。已处罚没金

额 293 万元，拟处罚没金额约 663 万元。”[12]这就是对当前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坑老”乱象的有力回

应，坚决加大打击直播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实际上，对于严重的伦理失范行为，需要强化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衔接，避免以罚代刑，提高法律的威慑力。 

4.2. 加大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当前平台普遍采用的流量分配算法过于强调受众停留时长和互动率，这种单一评价标准间接鼓励了

伦理失范内容的产生。平台应该重塑网络直播商业生态，用消费者的复购率和好评度等动态指标替代此

前以直播带货金额来衡量主播的考核机制。实际上，当平台将流量分配指标及机制转向以直播内容质量

为主体，并且践行为正能量内容的主播提升更多曝光度的时候，网络主播将会转向以追求正能量的直播

内容。因此，平台应该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增加伦理评价维度在直播内容分发中的权重，打破“流量至

上”的单一向度，重构直播平台的评价体系。 
此外，加强技术治理能力也是平台履行主体责任的技术保障。面对日益复杂的数据造假和违规内容，

平台需要不断提升技术识别和处理能力。平台应“承担全链条监管义务，……用技术识别造假行为，发

现问题后及时下架商品、暂停服务并上报监管部门”[4]。特别是在数据造假识别方面，平台可以通过大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异常流量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刷单炒信、虚假交易等行为。值得

注意的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同样是平台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方面。中央网信办要求“网站平台应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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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 机构管理制度，对 MCN 机构及其签约账号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在‘自媒体’账号主页，以显著方

式展示该账号所属 MCN 机构名称”[13]。这表明，平台需要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内部治理机制，明确各方

责任，实现从内容审核到违规处理的全流程管理。实际上，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专项整治，约谈平台企

业压实主体责任，要求配合取证、限制违法链接访问，并推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化平台责任。 

4.3. 强化行业自律与伦理准则 

制定行业伦理准则是网络直播行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2024 年 4 月 18 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网络视听专业经纪机构工作委员会已联合视频平台和多家 MCN 机构，“发出行业自律倡议，呼吁

MCN 机构及从业人员坚决向虚假内容、向‘唯流量论’说‘不’”[14]。实际上，这种行业自律机制需

要进一步细化和发展，形成针对不同直播领域、不同主体类型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为从业者提供明

确的伦理指引。其次，积极推动直播内容质量提升以加强行业自律。其实，包括 MCN 机构在内的直播从

业者或者服务者，都应该将优化直播内容质量作为健康直播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平台和相关部门推动

优秀 MCN 机构和主播围绕内容质量和国家发展导向不断创新，并在资源提供和发展空间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和指导。事实上，已有不少 MCN 机构和主播的输出的高质量直播内容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并产生了

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直播内容质量与商业价值是可以相互促进而并非对立关系。 
此外，建立直播行业信用体系是强化该行业自律的重要保障。中央网信办就《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

分发服务机构相关业务活动管理规定(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要求“MCN 机构应在其签约的网络账号

发布信息前，履行信息发布审核义务，进行合规审核，并留存审核记录备查”[15]。这些措施实质上是将

行业自律要求转化为制度化的操作规程，通过可追溯、可问责的机制压实 MCN 机构的主体责任。同时，

还应该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严重违反行业伦理准则的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提高其违规成本。 

4.4. 全面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与社会监督 

加强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是治理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重要环节。面对网络直播生态中的各种虚假宣传、

低俗内容和伦理失范行为，公众需要具备更高的辨识能力和批判意识。公众在参与网络直播中“需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核实信息、留存证据，……应通过录屏、证据保全等方式固定，为后续维权做好准备”[4]。
实际上，这种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直播内容的辨别能力，也包括对自身消费行为的理性控制，特别是在

面对各种直播营销话术和情感煽动时保持清醒判断。此外，鼓励社会监督参与是扩大治理力量的有效手

段。当前网络直播的广泛性和开放性使得单纯依靠政府监管面临诸多困难，而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可以有

效扩大治理的覆盖面和及时性。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建立便捷的举报渠道和反馈机制。同时，对提供

有效线索的举报者给予适当奖励，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培育理性消费文化是从需求侧遏制伦理失范的重要治理措施。网络直播中的很

多伦理失范行为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有相应的市场需求。实际上，通过培育理性、健康的网络消费

文化，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对伦理失范内容的支持。在网络直播打赏领域，引导 MCN 和主播基于内容价值

而非盲目跟风进行打赏；在电商直播领域，鼓励消费者基于实际需求和产品质量作出购买决策，而非单

纯受直播营销话术和从众心理影响。这种理性消费文化的形成，需要政府、媒体、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

的共同努力，通过持续的教育引导和舆论宣传，逐步改变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和观念。 

5. 结语 

网络直播生态中伦理失范呈现出多维表现，应该挖掘其深层根源，探索有效的治理措施。首先，这

种现象的产生是技术特性、资本逻辑、监管局限与主体伦理素养缺失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算法推

荐机制放大了不良内容的传播，“流量至上”的商业模式刺激了短期逐利行为，监管体系的困境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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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违规行为未能得到及时遏制，而伦理素养的缺失则使从业者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容易突破底线。这种多

元因素的叠加，使得网络直播伦理失范呈现出系统性、结构性的特征。其次，治理网络直播伦理失范需

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单一主体的孤立行动难以应对复杂的伦理失范问题，需要政府、平台、行

业组织、从业者和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法治监管、平台责任、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缺一不可，

只有形成治理合力，才能有效应对网络直播伦理失范的挑战。 
事实上，网络直播伦理治理的目标应当是促进直播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非简单限制或压制其

活力。监管部门要积极“引导 MCN 机构从‘流量至上’转为‘内容向善’”[15]，推动网络直播从规模

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竞争转向价值创造，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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